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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務員毀棄、損壞或隱匿職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」案例宣導 

 

 

一、 案例說明： 

臺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公務人員甲，因為覺得處理機關收發公文的業務壓力

大，將其他機關發函或民眾檢舉的電子公文直接刪除，紙本公文則藏起來等著

銷毀，犯行被發現後，甲自首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依公務員隱匿職掌物品等

罪起訴。 

 

二、重要規定： 

 (一)刑法第 138 條：「毀棄、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

文書、圖畫、物品，或致令不堪用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 

(二)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附件 32「公文處理重大疏失各級人員懲處標準

表」規定：「毀損、棄置、遺失公文或檔案，記過以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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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資料來源:臺北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宣導) 


